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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百年来，被誉为最高学府的北京大学与中国的科学教育和学术文化的发展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北大深厚的文化积淀、严谨的学术传统、宽松的治学环境、广泛的国际交往，造就了一代又一代蜚声
中外的知名学者、教授。
他们坚守学术文化阵地，在各自从事的领域里，写下了一批在中国学术文化史上产生深远影响的著作
。
同样，北大的学者们在翻译外国学术文化作品方面也做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
　　1898年6月，早在京师大学堂筹办时，总理衙门奏拟的《京师大学堂章程》第五节中就明确提出“
开设编译局⋯⋯局中集中中西通才，专司纂译”。
1902年1月，光绪发出上谕，将成立于1862年，原隶属于外务部的同文馆归并入大学堂。
同年4月，京师大学堂管学大臣张百熙奏请光绪，“推荐精通西文，中学尤有根底”的直隶候补道严
复，充任译书局总办，同时又委任林纾为译书局笔述。
也在这一年，京师大学堂成立了编书处，任命李希圣为编书处总纂。
译书局、编书处的成立和同文馆的并入，是北京大学全面翻译外国图书和从事出版活动的开始，也是
中国大学出版活动的开始。
1902年，是北京大学出版社的创设之年。
　　辛亥革命以前，京师大学堂就翻译和出版过不少外国的教科书和西学方面的图书。
这批图书成为当时中国人睁眼看世界的重要参考书。
从严复到蔡元培、蒋梦麟、胡适等校长执掌北大期间，北大更是以空前的热忱翻译了大量的外国作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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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编者时不时地得到同仁、学生以及市场营销从业者的提醒：无论是在市场营销领域，还是在经济与生
活的其他领域中，绝不可能仅仅通过几条简单的决策原则就描绘出优良的伦理规范。
但令人颇感困惑的是，一些商学院似乎已经忘记了这一重要事实，在涉及诸如金融、会计、运营管理
甚至营销的一些内容时，往往仅从决策原则的角度出发进行教学。
编者主要关注以下两个方面的问题：第一，无论是在经济方面还是涉及个人、家庭与社区生活的其他
方面，编者面临的大部分难题都是能够从伦理角度展开分析的。
在教授市场营销及其他经济学科时，如果仅仅坚持收入减去费用的原则，不管方程式有多么复杂，依
然是对问题伦理性的一种忽视。
第二，更为重要的是，通过对诸多组织机构的研究，编者发现，只有进行开诚布公的交流沟通，才有
可能做出包含有伦理意义的最优经济判断。
通过对话与交流，可以积极充分地利用所有可获得的经验与视角，并从更为宽广的视野来分析，这远
非任何单独个体所能达到的水平。
    编者开篇就列举了一系列吸引全世界关注的商业丑闻。
在研究这些故事和类似的事件之后，编者可以发现，其中许多涉及伦理问题的讨论，例如能源交易的
未来、财务报告以及行政补偿等，不仅没有展开反而遭到了抑制和压迫。
经理们和其他受压迫的团体，例如员工与其他利益相关者的生活都受到了严重的侵害。
事实上，许多过去拥有良好声誉的公司，已今不如昔并(或)陷入破产状况。
在讨论如何教授和学习经济伦理的过程中不应忽视这些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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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来源予以识别的品牌及包装形象提供了保护。
例如，麦当劳的金色拱门和梅赛德斯汽车的标志在该条款下就能获得法律保护。
鉴于国际市场上仿冒伪造现象的泛滥，美国国会通过了《1984年商标假冒法》。
依据该法案，贩卖仿冒品者将受到极严厉的处罚（最高可达25万美元的经济处罚和5年监禁）。
同时，它还规定，原告可要求三倍于其所受损失或者仿冒者从非法生产销售中赚取的利润的赔偿（实
际情况中仿冒者赚取的利润可能更为惊人）。
　　如前所述，现今大多数产品的仿冒伪造或多或少与国际生产商有关。
那些生产商往往处于一些发展中国家，而那些国家既不重视专利权或版权，也没有采取措施严厉打击
对美国、欧洲及日本一些著名品牌进行仿冒的行为。
例如，姚明加入休斯敦火箭队后，与耐克公司签订了合同。
在中国，姚明代言的正版耐克鞋零售价格为125美元；但是在一些小巷里，一双仿冒的“耐克”鞋只
卖31美元。
　　一种特别的仿冒形式是竞争者通过模仿知名品牌产品的包装、色彩和形状，使自己的产品与之外
表上非常类似。
例如，欧洲一家连锁超市推出自己的柠檬朗姆酒软饮料，取名为“气酒”，并且采用绿色包装（模仿
同类品牌饮料的外包装）。
再如，有两家零售商采取了相同的手段，试图推出美国可乐和经典可乐，它们使用与著名品牌可口可
乐相同的“可乐”字样以及红色的外包装。
欧洲的版权法似乎允许这种行为。
那么。
它们是否合乎伦理呢？
　　在美国国内市场上，对于商标的法律保护多少有力些。
根据《兰汉姆法》的现行法律解释，制造商在对产品研发和市场营销方面进行投资以及进行品牌建设
时，不再需要证明另一经济组织试图欺骗消费者。
商标法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领域，出于保护品牌权益，使产品研发不受其他销售者非法侵犯的目的，我
们建议经理们及时向知识产权顾2问进行相关咨询。
毕竟运用法律手段的费用昂贵，而且相关损失难以估算，结果也无法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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